
海事仲裁案例選讀-補充教材 
 

 

 
 授課教師：海安會秘書長 陳彥宏博士

Secretary General：Dr. Solomon CHEN
 

 
 

133 
 
 

申請仲裁應注意的問題 

 
當事人申請仲裁，首先需要符合一定的條件，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第 21 條

的規定，申請仲裁應符合下列條件： 
 
(一)有仲裁協議。即當事人在糾紛發生前或糾紛發生後，應協商一致，達成同意將雙方

之間將要發生或已經發生的糾紛提交某一具體仲裁委員會仲裁的書面意思表示。象你這

種情況，你與房地產公司在簽約時，已經明確約定了採用仲裁方式解決雙方之間將來可

能發生的糾紛，即已經達成了仲裁協定，據此，你向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是符合該項條

件的。 
 
(二)有具體的仲裁請求和事實理由。即當事人通過申請仲裁，是想解決什麼問題，保護

自己的什麼權益。同時，仲裁請求應明確具體，如要求對方支付違約金，則應有具體的

金額。值得注意的是，申請仲裁的內容要和仲裁協定中的仲裁事項相一致。如當初雙方

在仲裁協定中約定只有付款方面的糾紛才可申請仲裁，而現在卻因品質問題提請仲裁，

這裏的仲裁請求和仲裁事項就不一致了，需要達成補充協定，否則，仲裁委員會就不會

受理或不予支持。現在，你因開發商逾期交房和擅自改變房屋結構為由申請仲裁，它們

均是仲裁協議中所列明的仲裁事項。因為，合同中，約定了因履行該合同所引起的任何

爭議，可提交 XX 仲裁委員會仲裁。另外，當事人提出仲裁申請必須以一定的事實和理

由為依據，申請人(即提出仲裁請求的當事人)在申請書中應把糾紛發生的客觀事實情況

陳述清楚，並應有具體的證據予以支持。 
 
(三)仲裁事項屬於仲裁委員會的受理範圍。XX 仲裁委員會受理國內外平等主體的公民、

法人和其他組織之間的經濟合同糾紛和財產權益糾紛。勞動爭議、行政爭議等則不屬於

XX 仲裁委員會的受案範圍。 
 
當事人向 XX 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應提交下列文書： 
 
(一)仲裁協議； 
(二)仲裁申請書； 
(三)有關證據材料等。申請人申請仲裁，需要預交一定的仲裁費用，仲裁費用原則上由

有過錯的當事人承擔。 
 


